
关于印发《两阶段评标法》的通知
吉建招〔2009〕7号
 
各市（州）建委（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各县（市）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工程招标投标活动，解决招标投标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省实际，借鉴外省经验，对现有的“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综合评估法”进行改进，反复讨论制定了《两阶段评标法》。现将此办法印发给你们，建议你们在实行现有两种评标办法的基础上，可对国有投资工程试行《两阶段评标法》，并将实际试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及时反馈给我们。
附件:《两阶段评标法》
 
二○○九年七月十七日

两阶段评标法

本评标办法为两阶段评标法。第一阶段,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根据量化因素及量化标准进行评审,确定合格投标人；第二阶段，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人代表在开标现场公开抽取所确定的评标方式（平均投标报价方式、平均投标报价下浮方式、最低投标报价方式、随机方式等四种），确定中标候选人。
一、第一阶段（确定合格投标人）
1、形式评审内容：投标人名称、投标函签字盖章、投标文件格式、联合体投标人、报价唯一、超过招标控制价。
2、资格评审内容：营业执照、资质等级、项目经理或注册建造师、安全生产许可证、财务要求、类似项目业绩、信誉要求、其他要求（投标人不得有以下情况：(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2)为本标段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的，但设计施工总承包的除外；(3)为本标段的监理人；(4)为本标段的代建人；(5)为本标段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6)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7)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控股或参股的；(8)与本标段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任职或工作的；(9)被责令停业的；(10)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11)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12)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
3、响应性评审内容：投标内容、工期、工程质量、投标有效期、投标保证金、权利义务、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技术标准和要求。
4、技术评审内容：（1）内容完整性和编制水平、（2）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3）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4）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5）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与措施、（6）工程进度计划与措施、（7）主要施工机械设备情况、（8）劳动力安排计划、（9）原材料进场计划、（10）项目经理任职资格与业绩、（11）技术负责人任职资格与业绩、（12）项目管理机构配置、（13）施工设备、（14）试验、检验仪器设备。
评标委员会对以上各项进行评审，在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响应性评审中,如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不进入到下一步评审。在技术评审的第（2）、（3）、（4）、（5）、（10）、（13）项中，有一项不合格则技术评审不合格；在（1）、（6）、（7）、（8）、（9）、（11）、（12）、（14）项中，有二项不合格则技术评审不合格。技术评审不合格的，不进入到第二阶段评审。
在资格评审时，投标人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项目经理或注册建造师的注册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所提交投标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行书面澄清或说明，或者对细微偏差进行补正。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澄清、说明和补正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算术性错误修正的除外)。投标人的书面澄清、说明和补正属于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其投标作废标处理。
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的，评标委员会按以下原则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修正的价格经投标人书面确认后具有约束力。投标人不接受修正价格的，其投标作废标处理。
(1)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依据单价计算出的结果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修正总价，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由评标委员会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其投标作废标处理。
二、第二阶段（确定中标候选人）
按招标人代表在开标现场公开抽取所确定的评标方式进行评比：
(1)平均投标报价方式
(2)平均投标报价下浮方式
(3)最低投标报价方式
(4)随机方式。
[bookmark: OLE_LINK1]采用平均投标报价方式时，先计算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的计算方式为：对有效投标人进行平均值计算（当有效投标人超出5个以上时，去掉一个最高报价，去掉一个最低报价)，其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然后按照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与评标基准价比值的偏差率绝对值大小来确定排名先后顺序，偏差率绝对值小的优先，偏差率=100%x(投标人报价一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如遇下列情况时则执行：（1）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偏差率绝对值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者优先。（2）如投标报价相同时，由进入到本阶段的合格投标人代表（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按递交投标文件的先后顺序随机抽取编号，再按照所抽取的编号顺序，随机抽取中标候选人的排名顺序，选取前三名为中标候选人。
采用平均投标报价下浮方式时，先计算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的计算方式为：对有效投标人　 进行平均值计算(当有效投标人超出5个以上时，去掉一个最高报价，去掉一个最低报价)，其评标基准价为平均值下浮3％。然后按照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与评标基准价比值的偏差率绝对值大小来确定排名先后顺序，偏差率绝对值小的优先，偏差率=100%x(投标人报价一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如遇下列情况时则执行：（1）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偏差率绝对值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者优先。（2）如投标报价相同时，由进入到本阶段的合格投标人代表（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按递交投标文件的先后顺序随机抽取编号，再按照所抽取的编号顺序，随机抽取中标候选人的排名顺序，选取前三名为中标候选人。
采用最低投标报价方式时，将进入到本阶段的有效投标报价按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名，如投标报价相同时，由进入到本阶段的合格投标人代表（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按递交投标文件的先后顺序随机抽取编号，再按照所抽取的编号顺序，随机抽取中标候选人的排名顺序，选取前三名为中标候选人。
采用随机方式时，由进入到本阶段的合格投标人代表（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按递交投标文件的先后顺序随机抽取编号，再按照所抽取的编号顺序，随机抽取中标候选人的排名顺序，选取前三名为中标候选人。
评标委员会应按照第二阶段排名的先后顺序来确定中标人或推荐中标候选人。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
三、重新招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招标人修改招标文件有关内容，降低相应标准，重新招标：
(1)投标截止时间止，投标人少于法定人数时；
(2)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后，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有效投标人少于3个的； 
(3)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后否决所有投标的。
